         学期教学执行计划调整申请表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
	年级
	
	专业
	
	申报日期
	

	变更类型
	☐提前    ☐推迟   ☐取消   ☐增加  ☐内容调整  ☐其他

	变更周期
	☐本年级     ☐长期

	
	课程编号
	课程名称
	课程模块
	学分
	学时
	开课学期
	考核方式

	调整前
	
	
	
	
	
	
	

	调整后
	
	
	
	
	
	
	

	开课单位
	（1.如调整非本学院课程，需开课单位负责人签字；2.如更换开课单位，需原开课单位与调整后开课单位负责人同时签字）

	变更原因
	课程负责人/教研室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院意见
	  教学副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长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

1.2022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模块为通识必修课、学科基础课、专业主干课、专业方向课、集中实践环节、教师教育基础课、教育教学能力课、教师教育实践；2026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模块为通识必修课、学科基础课、专业必修课、教师教育课、交叉融合课、高阶发展课；
2.本表一式两份，学校审核同意后一份留存教务处教务管理科（张家界校区教学科研与学生事务中心），一份留存学院；

3.增开课程须附课程教学大纲，否则不予受理；

4.如教学计划一次调整较大，需另附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表；

5.本表在每学期开课计划生成之前集中受理，逾期原则上不予受理。
